
赣财购投诉〔2024〕46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4060100
二、项目名称：江西师范大学2024年学生宿舍家具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信铭家具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八一乡涂埠村魏家自然村

被投诉人1：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咨询大厦)

被投诉人2：江西师范大学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

相关当事人：江西美黄莘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942号远帆大厦A座11层1103号房

四、基本情况

江西师范大学2024年学生宿舍家具采购（项目编号：JXTC2024060100）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为82000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6月3日发布，于2024年6月27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7月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发布中标结果，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并已履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采购需求中部分“非标定制产品”要求提供实物彩色照片作为符合项，存在指向性和排他性，指向特定供应商，排斥其他潜在供应商参与投标的问题。经查，招标文件在第五章关于需要提供彩色实物照片的要求描述为：“1、满足技术参数要求：提供以下（1）-（4）重要产品或产品组成部件中的实物测量尺寸照片（实物彩色照片）进行佐证各产品及组成部件尺寸和外形结构是否与招标文件相关技术参数要求（技术参数要求中带★序号条款）相符（要求各重要产品或组成部件应为带实物测量尺寸的照片），未提供或不满足视为无效响应。（1）“学习椅”一把。（2）礼堂椅的组成部件“铝合金站脚”（3）礼堂椅的组成部件“塑料框架包含蛇形弹簧、及回复机构（不含面料、海绵）”（4）双人课桌的组成部件“支撑封板”。2、满足功能要求：为佐证标下核心产品“学生宿舍组合桌柜”的主要功能，中标人须在中标人文件中提供以下资料作为中标人文件的响应依据。如实物照片与功能要求不符或图不清晰将会视为不能响应技术要求作无效响应。（1）佐证功能要求1“结构部分”，学生宿舍组合桌柜产品的实物照片，实物照片最多不超5张。实物照片须体现：1）产品全景；2）衣柜侧板、背板与钢架的连接方式。（2）佐证功能要求2“书桌”、功能要求3“书桌上方置物架”的实物照片，照片数量不超5张。实物照片须体现：展现木制部分与钢制件的连接方式、托臂与钢制框架的连接方式。（3）佐证功能要求4“钢木衣柜”的实物照片，照片数量不超5张。实物照片须体现：展现衣柜钢制架与整体钢架的连接方式、木板与钢制件连接方式。

经查阅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已详细列明货物整体规格、功能描述、材质要求，并就学习椅、组合柜等产品提供了参考图片。验收方式中已载明：“已经过学校相关部门调研论证，属于非标定制产品”。

以上事实表明，在文字可描述的情况下，就非标定制产品要求提供实物彩色照片增加投标人的投标成本，属于变相要求提供样品，存在排斥性，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关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一般不得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仅凭书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或者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等特殊情况除外”的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二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未给供应商进行检测“霉菌”和提供检测报告预留必要的时间，指向事先具有检测报告的供应商，具有排他性，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问题。经查，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已列明对冷轧钢板、钢管依据GB/T1741-2020对10种及以上霉菌耐霉菌性能进行检测的可加分。经查看漆膜耐霉菌性测定法GB/T 1741-2020，其中第7.4接种培养已载明所需时间为28天，可延长至56天。经调阅本项目中已提供检测报告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部分投标人自送样至完成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分别所需20天、40天、51天，且检测时间均未在本项目发布公告时间内。同时，本项目公示期为2024年06月05日至 2024年06月13日，开标时间为2024年06月26日。最后一天获取招标文件至开标当天仅13天。

以上事实表明，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未给供应商进行检测和提供检测报告预留必要时间的，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主要是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需在中标结果公示后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供部分产品实物存在排斥潜在供应商进行投标的问题。经查，招标文件采购需求第三点载明：“采购货物验收方式及标准：关于本项目的有关要求，根据学生住宿条件和使用习惯，已经过学校相关部门调研论证，属于非标定制产品。为保证各项货物采购质量符合项目要求，中标人需在中标结果公示后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免费提供下列清单且符合本项目招标技术参数要求的产品实物，采购人按期收到后，中标人与采购人双方签字确认封存保管……”。

以上事实表明，招标文件已载明产品为非标定制产品，制作及运输在途需要一定的合理时间，要求结果公示后5个工作日内即提供实物，所给予的时间缺乏合理性，涉嫌排斥潜在供应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二、三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投诉事项成立。鉴于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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